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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缪勒利尔提出，人类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1]：性别分化时代，即男女间分工时代，这

个时代存在于最低级的文化阶段；男子职业分化时代，这是真正文化开始之标记；妇女间分化之时代，

他显著地出现在我们现在的进化之中。与此相对应，人类的婚姻变迁也划分为三个时代[2]：原始恋爱

时代、家族时代和个体时代。在原始时代，两性之爱具有未开化的群居特征，因而也无从以婚姻论

之。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的创造”，家族时代则开启了婚姻文明之门，这一时期的婚姻强调家族利益，

婚姻中的女性和情感居于附属地位。当社会进化到个体恋爱时代，女性的独立人格和情感才开始得

到真正的尊重，“妇人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意志及有选择之人格。进化向着两性之生存及权利之

平等化进行，而直向正在发展之中妇女的独立情境进行。”[3]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滞后于西方社会，

但婚姻家庭生活的变革却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当今中国正由传统农耕社会步入现代工商社会，

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交融给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思想带来结构性变化，日趋多元的文化生存背景

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反思外来文化，进而为当代人的婚姻调适带来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婚姻与婚姻教育

家族社会非中国所独有之现象，古代社会“是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近代社会“是一个个人

的结合”[4]。传统婚姻是整个家族的一部分，女子对男子的依附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家族两个方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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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缪勒利尔：《婚姻进化史》，叶启芳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5页，第119页，第119页。

[4]梅因：《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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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说来，经济比之两性本能较强而有力。”[1]家族婚姻由农耕社会特定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所决定，因

为家族是农业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核心，个人要生存必须依附、融合于家族，而儒家的文化传统则是“婚

姻即家族”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源。

1. 婚姻即家族的文化传统 从起源上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婚姻即家族的文化传统，所谓“昏

礼者，将合二姓之好”（礼记·昏义），“女有家，男有室，谓之有礼，易此必败”[2]。这样的婚姻关系总是以

夫之家族为核心，女子视婚姻为自己最终的归属，这样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父系、父居、父权

的社会里，婚姻的解除也是以消除姻亲关系为主，“往昔之所谓离婚以绝两姓之好为主”，因“离婚为

男家之专权，女子又以夫之家为家，故指女子之身而言，则曰‘出’”。家族婚姻的“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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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的紧密程度会影响其婚姻的成功与否，这一时期的社会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慢节奏的状态。工

业革命的到来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革：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大生产和工厂的持续发

展，导致人口不断由农村涌向城镇，社会流动和快节奏变化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特征，前工业社会相

对固定、静止的家族生活被打断，人们必须熟悉和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工业革命导致的三方面

变迁支持着浪漫爱情观念的产生与流行：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代际权威关系的松弛和新的‘为母

之道’（the Invention of Motherhood）。”[1]在现代社会，个人变得更为重要，个体的生存、发展不再有赖于

家族，而是作为独立个体的成熟与责任，而现代婚姻的成功，主要决于个体有能力从心理上与他们的

原生家庭相分离，而那些不能从心理和情感上与原生家庭相分离的个体，会在婚姻生活中会遭遇种种

危机，诸如家庭系统缺少必要的界限，个体会在很多家庭问题上与原生家庭纠缠在一起，或个体倾向

于寻求配偶延续他们替代父母的角色，无法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2]。

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确立和独立人格的解放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重大变革。工业革命使得更

多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女子教育及就业机会渐次增多，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加，这样的社会变革促使女

性“从以前低下的‘客体’，成为一个有意志及有选择之人格。”[3]以前的婚姻纯粹是家族的事情，个体时

代的“自由婚姻是私人事件，并且建基于私人同意之上，他的形式是纯粹而可以分解的一夫一妻制。”[4]

伴随着婚姻自主性和品质的提升，现代婚姻的稳定性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的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进

程滞后于西方社会，社会的变迁和婚姻文化的变革深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给

“婚姻即家族”的传统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西方以感情为前提的“夫妻轴”婚姻家庭观念被许多新青

年广泛推崇，对旧式家庭和婚姻的奋力反抗，成为贯穿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之一。

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新女子观的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女性观念带来了巨大

冲击，研究当时的言论，可以发现新女性观的建立是基于中西文化对比之上的，胡适在《新青年》撰写

的《美国的妇人》一文中，将美国女性与传统中国女性做了一个比较：

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

的。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

会做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心理以为“妇人主中馈”,“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妇人称丈夫为
“外子’”，丈夫称妻子为“内助”，这种区别，是现代美国妇女绝对不承认的。他们以为男女同

是“人类”，都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的……男女同有在社会谋

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这便是美国妇女的一种特别精神。[5]

与此同时，有学者从独立人格的角度提出了全新的女子教育观：

注力于人格的陶冶，图女子人格思想的充分发达；先认自己人格的存在，有独立的价值

和权威，更进而把“夫”和“子女”也视为和自己同等的人格者，自行树立自己的理想，自觉自

己的价值。[6]

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与家族时代“三从四德”的婚姻教育相去甚远，女子的角色身份不再限于家

[1]李煜、徐安琪：《普通人的爱情观研究——开放性问题的量化尝试》，载《中国家庭研究》（第二卷），上海社会科学

院家庭研究中心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页。

[2]Stahmann, R. F., & Hiebert, W. J.（1997）. Premarital & Remarital counseling: The professional?s Handbook（3rd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pp.86-87.

[3][4]缪勒利尔：《婚姻进化史》，叶启芳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9页，第233页。

[5]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期。

[6]李光业：《今后的女子教育》，《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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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之内，而是向着健全的人格目标培养：

倘使一女子能够同着配偶者互相协助，这叫做良妻；能够有经济和智识能力教育女子，

这叫贤母。”“女子教育的真目的，是在于养成完全的女子人格（包括良妻、贤母、公民而言）详

细的说明是在于使女子成为真女子，开发所有天赋的诸种本分，以遂圆满的调和的发达之一

种作用。[1]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其时的政府也从国家制度和大学教育层面上推进新型的男女平等关系，

中国国民党政纲规定[2]：“于法律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并在国

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教育实施方针确定为：“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

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立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与此同时，一些著名大学相继开放

女禁，1920年秋北京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相约招收女生，之后有多地效仿[3]。在事实方面，像社交公

开，恋爱自由，职业和行政机关的开放，女子继承权的确定……等，这都是革命的成果[4]。

2. 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婚姻变革与现实挑战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的家族婚姻不

再被当时的新青年所认可，个体的爱情对个人自由和发展的价值得到广泛推崇，浪漫的爱情成为当时

反传统语境下最富于理想魅力的一部分，一些新青年的婚恋观甚至走向了极端，“不论专制婚姻，自由

婚姻，实在都是一种束缚，限制，使人不能自由，只有长久保持流动的恋爱，才能打破束缚而飞跃于自

由的天地。”[5]这种外置式婚恋观的剧烈转型，给当时的激进女青年带来的不是幸福美满的婚姻，而是

诸多的现实危机与严酷挑战，像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寒夜》、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

的《财主底儿女们》……几乎所有的现代家族小说都和新青年的恋爱婚姻悲剧相关联：自由恋爱、离家

出走、被抛弃、对婚姻失望、独立生存的磨难，等等，并以一种夸张的漫画方式展现出来。家庭的相对

稳定与爱情的转瞬即逝构成新的矛盾，当时的知识女性最鲜明也最矛盾地反映了这种境遇。

总之，“五四”以来历史上女性观的变革和婚姻文化的变迁，不仅具有事实的意义，还可以为我们

提供一次自我认知的契机。反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是决定婚姻家庭模式的主

导因素，西方社会以感情为基本前提的“夫妻轴”婚姻观念的确立和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以工业

社会的到来为社会背景的，而“五四”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前工业社会，其时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主

体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家族制（大家庭），人们的生活方式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对固定、静止

的，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婚姻变革仅仅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缺乏适宜的社会土壤，新文化运动

在给传统女性观和婚恋观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

在文化传统方面，传统的“父子轴”家庭与外来的“夫妻轴”家庭在婚姻价值和运行法则上存在较

大的差异：家族婚姻强调社会或角色的一致性，而“夫妻轴”婚姻则关注个体的情感联结，这种差异源

于东西方迥异的文化传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的价值，视婚姻为人伦之始、伦

常之本，强调家庭、亲情之于个人的重要性；而西方的婚姻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视婚姻为神创造的

基本秩序之一，认为人要离开父母与生命中的另一半结合，爱护伴侣要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这

样就能进入神所赐予的更深一层的婚姻关系。因此，外来文化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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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婚前准备与角色转换教育，“家和万事兴”的婚姻调适机制，民国时期也有

“母性”角色养成的新女子教育观，但现代社会对婚姻教育的意义和价值都还缺少理性的思考和实际

的践行，现代人的婚姻调适，不仅要契合文化的本土性，更应以正向的视角来寻找传统文化中诸如孝

亲敬长、勤俭贞淑、夫唱妇随等积极的婚姻品质，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此外，在旧文化并

存、交替之际，还需加强年轻夫妇与长辈之间在价值信念、关系结构及沟通模式等方面协同努力，寻找

新的适应解决之道，唯有如此，才能增进家庭的整体功能。

2. 在关系层面，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契合 在现代社会，虽然人们婚姻观念变化的总趋势是一致

的：家族和社会取向的强度逐渐下降，而个体取向的互动方式及人格特质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增强，

但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特质或价值观念，都会被现代文化特质或价值观念

完全取代。事实上，婚姻中某些传统特质仍会继续保留，并与现代特质的部分内涵同时并存。这样的

现实，使得过渡时期的婚姻形态常是传统与现代兼具的混合型家庭，这样的婚姻常会因伴侣双方在传

统与现代观念上的差异，导致其在婚姻调适上面临更多的困扰和考验，并成为许多婚姻冲突之潜因。

台湾学者研究发现，“当代夫妻在‘家事分配不均’、‘家族价值观念不同’、‘家庭角色的冲突’、‘两代居

住的安排’、‘家庭与工作间的协调’等议题上，由于传统家庭与现代夫妻遵行迥异的价值，采用不同的

运作法则，极易成为婚姻冲突的主要来源。”[1]

针对上述情形，今天的社会和个体都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婚姻，不仅要对婚姻、家庭系统的运作

做适当的调整，对婚姻的意义也要赋予新的诠释，并澄清婚姻在现代社会和个体生活中的意义和价

值。在亲密关系（包括恋爱关系和夫妻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伴侣双方要从中国的婚姻文化传

统，传统与现代的契合性及沟通模式等方面，全面审视自己对婚姻的认识，进而建立起合理的角色期

待，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及婚姻理想的幻灭。

3. 在个体层面，寻求自我的成长 以感情为基本前提的现代婚姻，对个体的独立、责任与成熟有

着更高的要求，但是，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很强的依赖和被依赖倾向，在这样

的思维惯性支配下，家庭成员之间常缺乏必要的界限，在做决定、遇到困难或无法解决问题时，常会过

早寻求家人的帮助。现代婚姻以个人情感和亲密关系互动为基础，家庭系统的有序运作需要家庭成

员之间保持必要的界限，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也强调界限对于家庭功能正常运转的重要性，这一切都

需要个体从情感到经济保持相对的独立。与此同时，社会的急速变迁使得每个人的个性本身也会有

较大的变异，而婚姻是一条遥远又需要长期适应的路，因为“人的性格融合是要培养的，是一个长期而

又不断的过程；人人固然都可以培养，但是很多人忘怀了这培养的功夫。”[2]从根本上来说，幸福、长久、

美满的婚姻，不仅要承传中华民族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自我的成长、性

格的融合和关系的成长。

〔责任编辑：平 啸〕

[1]高旭繁、陆洛：《夫妻传统性/现代性的契合与婚姻适应之关联》，见杨国枢主编《本土心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费孝通文集》（第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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